


七、里辦公處工作報告：

  一、協助推行防制竊盜與暴力犯罪事項：

       （1）、組織：邀請地方熱心人士、大廈管理員及里鄰長共同成立守望相助

巡守隊組織，以協助改善治安，落實推行守望相助工作。

       （2）、宣傳：利用家戶訪問及各種基層宣導，以期民眾共同參與。

       （3）、執行：配合管區警員加強戶口查察與家戶訪問工作，瞭解里內動

態。

                   本里巡守隊加強里內治安巡邏工作，維護地方安寧。

2、加強整理環境衛生清潔工作事項：

（1）配合每月之清潔日，加強整理住戶四週及水溝巷弄之清潔，勸導商家

勿佔用騎樓地，並請里民配合垃圾不落地收集作息時間，共同維護本

里環境衛生。

   （2）配合環保局每 2個月至里內進行全面戶外消毒，以杜絕病媒蚊發生。

請鄰長協助發動里民做好住家四週環境清潔及孳生源清除工作，以

利藥效發揮。

   3、推行睦鄰互助工作事項：

     （1）里辦公處於里內各巷道備有消防箱設置，提醒各大廈管理單位，注

意消防器材添購與維護更新，以確保居家安全。  

  （2）本里於106年 4月 23日（星期日）假霧峰宮保第林家、月牙灣、泰

安舊鐵道步道舉辦 106度鄰長自強活動，增進里民間情感交流，發

揮守望相助精神，促進祥和的社會風氣。

       (3)本里於 106年 9月 16、17日（星期六、日）假大崙山銀杏林--忘憂

森林--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繡球花季舉辦 106 度睦鄰互助聯

誼活動，增進里民間情感交流，發揮守望相助精神，促進祥和的社

會風氣。

 4、辦理社會福利工作事項：

      本里列管有案之獨居老人共5人，定期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



 5、辦理兵役工作事項：

      協助分送各項徵集令、身家調查、抽籤、體檢、體位判定通知書等。

   6、其他推行事項：

     1.響應政府向「節能減碳」政策，全面宣導節約能源、隨手關燈、搭乘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減少碳排放。

     2.推行改善民俗及配合市政府相關政策，宣導里民婚喪喜慶準時開席活

動，並於傳統祭典節日，集中焚燒金紙並減少香枝使用。

     3.加強神壇訪查及配合整頓交通騎樓障礙物工作。

     4.預防新流感及登革熱，加強環境衛生清潔，宣導勤洗手，發燒帶口罩

等注意事項。

     5.防災宣導：為確保颱風及豪雨來臨時居住安全，請於地下室加裝自動

抽水機及地下室入口處加設防水柵或沙包，並應避免將電表裝在地下

室以免淹水造成危險，多一分防颱準備，少一分損失。

6.配合市政府社會局補助里辦公處辦理60歲以上長者共餐據點試辦專案，

每週三於里民活動場所辦理長者餐加健康促進課程及共餐，目前約有

26名 60歲以上長者參加。

7.配合市府環保局辦理幸福有里資收站，每月第二及第四星期六於里民

活動場所辦理資源回收活動。

107年度｢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執行情形一覽表：

    辦理內容(品名) 金額(元) 備註

河堤里107年慶祝端午節暨資源回收活動  45,000

守望相助隊制服 18,000

太陽能閃爍地底燈(含施工) 38,500

100吋電動式HD銀幕 1式 23,000

UW-10000A程控殺菌冰溫熱飲水機(含濾芯更換 31,200



不銹鋼腿部拉筋器 SL-0006 45,000

河堤里107年慶祝中秋節暨資源回收活動 45,300

守望相助隊短袖上衣 9,000

守望相助隊工作鞋 27,000

守望相助隊雨衣 18,000

總計 300,000

八、討論事項：
    
提案一、108年度補助里鄰建設經費計畫案

說明：依「臺北市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實施要點」辦理，提請討論。

(一)防火巷之整頓清理： 

  1.髒亂(垃圾)清理。

  2.鋪面維修。

  3.環境清潔(消毒)維護及綠、美化(材料、花材、肥料、工資)。

  4.其他有關整頓工作用途。

(二)其他里內公共區域認養之必要支出。

(三)守望相助工作：

  1.守望相助隊裝備(服裝、哨子、警棍、電擊棒、指揮棒、充電式照明  燈、

巡邏箱、緊急救護服務鈴、通訊設備等)。

  2.腳踏車及機車購置、維修零件或耗材更換等。

  3.守望相助隊機車(自備)油料補貼。

  4.感應器裝設、維修零件或耗材更換。

  5.守望相助工作相關之隊員參訪及研習活動。

  6.守望相助隊點心費。

  7.其他有關裝備、設施(滅火器、消耗品等)之購置、維修。

(四)鄰里公園、綠地之清潔維護：

  1.清潔、打掃各項用具之購置。

  2.澆灌設施設置維護及水費。

  3.其他經區公所核可之維護服務用途。

(五)活動中心及里民活動場所空間維護與經營：



  1.活動中心、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置及維修。

  2.補助固定里民活動場所租金逾新臺幣（以下同）三萬元部分。

  3.里民活動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

  4.里民活動場所每次辦理活動補助水電費一百元。但每月補助總額以

  當月水電費總額為限，並不得超過一千元。

 (六)里內巷弄簡易照明設施：

1.簡易照明設施、太陽能燈之設置。

2.燈管及零件損壞維修。

3.燈柱傾斜、燈罩脫落及燈罩清洗。

4.油漆粉刷保養維護。

5.其他有關照明維修配備、零件。

(七)巷道或水溝之維修：

1.水溝、溝渠淤積阻塞之清理、疏濬工作。

2.枯木危樹處理。

3.巷道車輛、行人安全警示輔助設施。

4.其他有關巷道、水溝維修所需之材料、器具、工資等工作用途。

(八)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之設置、升級、維修零件耗材及電腦網路月

 租費等。

(九)里辦公處辦公機具之購置或租用。

(十)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租用及維修。

(十一)里內防疫、保健、防災、救災器材之購置(或租用)及其他小型零星

      工程或公共設施：

1.防疫、保健器材(血壓測量機、水銀溫度計、卡式量體溫計，額溫片)。

2.防災、救災器材(抽水機、發電機及輪架、輸送水管及接頭、鏟裝機、緊

急照明燈、喊話器、梯、鍬、剷、耙等)之租用、備置、配備零件或維修。

3.其他小型零星工程或公共設施。

(十二)辦理節慶、公益、環保等相關活動。

(十三)志工相關費用：

1.餐點及交通補貼代金。

2.服裝、物品及材料費。

3.保險費。

4.研習及參訪費。

前項第五款第二目補助固定里民活動場所租金，應依據臺北市里民活動

場所租金補助辦法等規定辦理租金核銷等相關事宜。

第一項第十三款所稱志工，係指里鄰幹部、熱心人士及對里鄰提出志願

服務者。第一項第十三款第一目之補助費用，比照本府志願服務相關規



定辦理。

      第一項第十三款之總額度，不得超過本項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四十。

 (十四) 如有其他需求由里長統籌決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08年度睦鄰互助活動計畫

說明：本里以參觀旅遊方式辦理，提請討論。

決議：預定於4月份辦理高雄 2日遊睦鄰互助活動，照案通過。

提案三、108年度鄰長自強活動計劃（每位鄰長可補助1,210元）

  說明: 108年度鄰長自強活動以一次性集中辦理為原則

決議: 預定於9月份辦理自強活動，照案通過。

    
九、上級指導

曾視導宣導『非洲豬瘟』!

十、主席結論：感謝各位鄰長在百忙中參加本次的里鄰工作會報，以及列席單

位的蒞臨指導；尤其感謝鄰長們平日對社區公共事務的辛勤付

出，相信在諸位齊心協力，里政會更加精良，祝大家身體健康、

闔家平安。

十一、散會：21時 00分


